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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修訂）（第 2 號）規例〉

(2021 年第 52 號法律公告）

及

(2021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萃組聚集）（修訂）（第 3 號）規例〉

(2021 年第 53 號法律公告）

就閣下於 2021 年 5 月 4 日的來信，要求政府澄清有關 2021 年第 52

號法律公告及第 53 號法律公告的若干事項，我們回覆去口下：

2021 年第 52 號法律公告

第 6 及 9 條

2. 閣下詢問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第 599F 章）第 6(1）及 8(1）條發出的、適用於任何進入或身處任何餐飲

業務處所及／或表列處所的人、有關提供紀錄、文件或資料（例去口在

2021 年 4 月 28 日刊登於憲報的第 249 及 250 號號外公告所要求的醫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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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的任何指示，在《基本法》第 39 條及《香港人權法素條例》（第

383 章）中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下有關獲得保

障的個人私隱權方面，能否符合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一案 1所訂包含 4 個步驟的相稱性驗證準則。

《基本法》第 39 條訂明一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

菌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

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訂明一

「（一）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

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3. 《基本法〉 第 39 條中的「依法規定」一詞和「依法」等類似用詞

規定了法律明確性的原則，要求規管事宜的法律必須是可供查閱和確切

界定的2 ，這點廣受認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局長）根據 〈預防及控制

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 （第 599F 章）第 6(1）及 8(1）條發出

的任何指示必須在憲報刊登3 。此外，任何進入或身處任何餐飲業務處所

或表列處所的人須遵守在第 599F 章第 6(1）及 8(1）條下分別發出而適用於

該人的指示的要求，分別在第 7AA(l）和 9AA(l）條中明確訂明。因此，我

們認為該等指示符合有關「依法規定」的要求 。

4. 在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下的權利並非絕對 。 它們受到法律規定的

限制，而該等限制應與達致合法目的相稱，而非「任意的」或「非法

1 (2016) 19 HKCFAR372 
2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2016) 19 HKCFAR 372, 第 30 手史 。
3 見第 599F 章第 6(4)(a）反 8(4)(a）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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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非法」一詞是指除非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否則不得進行干預或

限制。鑑於上述情況，我們認為由局長發出、並可能對香港人權法素第

14 條下的權利構成干預的指示，並不是非法。

6. 就有關干預不得是「任意」的規定，我們認為任何由局長發出的指

示，即使對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下的權利構成干預，都是合理、理性和

必要的措施，以達致應對當前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和保障公眾健康的合

法目的4 。此等干預也符合相稱性驗證準則，當中分析如下一

(a) 有關限制或制約是否皆在達致某合法目的﹔

(b) 有關限制或制約是否與該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

(c) 有關限制或制約是否沒有超越為達致該合法目的所需的程

度﹔及

(d) 如某項侵犯權利措施已通過上述 3 個步驟的驗證，有關措

施所達致的社會利益，與受憲法保護人士的權利所造成的

侵害之問，是否已取得合理平衡，尤其須考慮達致該等社

會利益是否導致該人士承受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

7. 根據第 599F 第 6(1）及 8(1）條，局長只可基於為預防、抵禦、阻延

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的個案或傳播的目的發出指示。由局長發出

的指示為期不超過一段 14 天的指明期間，而該等指示分別就第 6 及 8

條訂明的事項施加規定或限制5 。 2021 年第 249 及 250 號號外公告所載的

指示規定尚未接種疫苗並進入或身處某些在香港目前疫情下獲得放寬營

運限制的餐飲業務處所及／或表列處所的人士（大部分情況涉及員工）

須出示有關其健康狀況的醫生證明書，是為了達致上述合法目的。根據

第 7AA(3）及 9AA(3）條，任何人提供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其誤導性

4 在 Keen Lloyd Holdings Ltd v Commission of Customs and Excise [2016] 2HKLRD 1372 一案中，
上訴法院在第 58 段指出，終審法院在審議 Lau Cheong v HKSAR (2002) 5 HKCFAR 415 一素時
考慮《基本法》中的「任意或非法」一詞，並認為可從該判決中得出以下主張：（a）合法的事
情可能是任意的﹔（b）任意性應廣義地解釋為包括不適當、不公正和缺乏可預測性等因素﹔
(c）除了「反覆無常、不合理或沒有合理理由」的傳統含義之外，任意性的概念還包括明顯或
嚴重不相稱。如果一項法定條文明顯地不相稱，亦可被質疑為任意的﹔（d）在一項法定條文因
明顯地不相稱而被視為任意並被判失效之前，必須跨越一個高門極。在判決的第 59 段，上訴
法院強調必須謹慎應用相稱性測試，以致只有明顯不相稱的法定條文才會被視為任意並被判失

效。

5 這些事項與業務或活動的運作模式、關閉處所、該業務在一日之中的營業時段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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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文件或資料，充作遵從有關指示，須視為沒有遵從該指示。根

據第 7AA(2）及 9AA(2）條，任何人違反第 7AA(l）或 9AA(l）條，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根據第 599F 章第 13A條，被控

犯第 7AA(2）或 9AA(2）條的人如確立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該人在有

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違反相關規定，或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驕

以遵從該指示，即為兔責辯護。如果有足夠的證據就該事宜帶出爭論點，

而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貝1J 該人須獲視為已確立

就該兔責辯護而須確立的事宜。

8. 鑑於可由局長發出的指示的範固和 ﹔有效期有限，以及該指示可達致

的目的，我們認為在保障公眾健康所達致的社會利益，與有關人士在香

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下的權利所造成的侵害之間，已取得合理平衡，以及

不會導致該人士承受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

2021 年第 53 號法律公告

主Z盤

9. 《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萃組聚集）規例 》 （第 5990 章）第 5C(2)

及 5D(2）條規定，如合資格人士聚集的某指明參與者或旅行團聚集的某

工作人員參與者不屬合資格人士或沒有提供證明其為合資格人士的證明

文件，該聚集的組織者可要求該指明參與者或工作人員參與者不參與或

停止參與該聚集。第 5C(3）及 5D(3）條訂明，如果參與者沒有遵從眾集組

織者根據第 5C(2）及 5D(2）條作出、關乎不參與或停止參與有關聚集的

要求，警務人員可以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確保該參與者遵從要求，即不

參與或停止參與有關聚集。

10. 例如，如果某人希望參與獲豁免合資格人士聚集，但拒絕提供任何

紀錄、文件或資料以證明其為合資格人士，而且該人亦拒絕遵從組織者

多次作出關乎不參與聚集的要求，警務人員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使

用必要、合理和適當的武力將該人從該獲豁免合資格人士聚集中移走，

以確保每個參與該聚集的人均屬合資格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警方對使

用武力有嚴格及審慎的指引。警務人員在處理舉報的事件／案件時，會根

據相關法例的條文和既定程序，在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和情況下，採取適

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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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主

11. 新訂立的第 7(1B)(b)(ii）及 7(1C)(b)(ii）條適用於符合以下說明的人士：

(a）組織獲豁免合資格人士聚集／獲豁免旅行圍聚集的人士﹔或（b）擁有、

控制或營運進行該聚集的地方或處所及明知而容許該聚集進行，以及被

控與受禁萃組聚集相關罪行的人士。根據該等條文，上述人士如確立該

名人士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驗以確保每名參與該聚集的人／（如﹔有關聚集屬

旅行團聚集）每名作為工作人員參與該聚集的人均屬合資格人士，即為
兔責辯護。

12. 局長根據第 5990 章第 SB 條發出的 2021 年第 252 號號外公告，指

明了關乎合資格人士的條件。根據該等條件，獲豁免合資格人士聚集／

獲豁免旅行團聚集的組織者可採取構成「合理步驟」的行動的例子包括：

(a）籍要求參與者提供相關紀錄、文件或資料，並檢查該等紀錄、文件或

資料（僅適用於獲豁免合資格人士聚集的組織者），以確保所有年滿 6 歲

及以上但未滿 16 歲的參與者取得有關 2019 年冠狀病毒病的聚合時鏈反應

核暖檢測的陰性檢測結果，而進行檢測的時間為在聚集開始當日前（i) 14 

天內（適用於合資格人士聚集的參與者）或 (ii) 7 天內（適用於旅行團聚

集的工作人員參與者）（相關檢測結果）﹔（b）藉要求參與者提供相關紀

錄、文件或資料，並檢查該等紀錄、文件或資料，以確保所有年滿 16 歲

或以上的參與者／任何工作人員參與者已接種第一劑 2019 年冠狀病毒病

疫苗﹔以及（c）如呆任何年滿 16 歲或以上的參與者／任何工作人員參與

者基於健康原因不能接種 2019 年冠狀病毒病疫苗，則藉要求該等參與者

提供相關系己錄、文件或資料，並檢查該等紀錄、文件或資料，以確保所

有此類參與者已以指定表格申報此事實並有相關醫生證明書，以及已取

得相關檢測結果。

13. 在新訂的第 7(3）條中的工掙人厚的定義解釋「工作人員」一詞的涵

義。該詞在新訂的第 7(1C）條中使用。由於定義須按其文意理解，上述工

伊人厚的定義須與新訂的第 7(1C）條一併理解。

14. 新訂的第 7(1C）條訂明被告人如確立某些事宜，即為兔責辯護。

該等事宜包括假若每名作為工作人員參與有關受禁萃組聚集的人均屬合

資格人士，該聚集便會是獲豁免旅行團聚集。在上述工作人厚的定義中，

對「某萃組聚集」的提述顯然是指上述萃組聚集。經考慮前文後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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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認為僅簡潔地提及「某萃組聚集」已足夠清晰。

15. 另一方面，新訂的第 5A 條僅為施行新訂的第 3 部而界定「旅行團

聚集」一詞，即旅行11'1禁拍符合以下說明的萃組聚集：「屬附表 1 第 1

部第 19 項所指明的豁免萃組聚集，或按組織該聚集的持牌人的用意，會

屬該項所指明的豁免萃組聚集」。因為控罪所關乎的萃組聚集本身並非
豁免萃組聚集，而是受禁萃組聚集，所以就新訂的第 7(1C）條的目的而

言，拉薩.ftll疲業此定義並不合過。此外，被告人無須確立以下事宜作為

兔責辯護的元素：按組織有關萃組聚集的持牌人的用意，該三軍組聚集會

屬豁免萃組聚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許霈雯 代行）

2021 年 6 月 7 日


